附件1

綦江区帮扶产业扶持政策补助项目及标准
（脱贫户、监测对象新发展产业适用）
	序号
	项目
	补助标准
	规模
	备注

	1
	优质稻
	200元/亩
	2亩及以上
	

	2
	其它粮油（油菜、高粱、玉米、大豆、花生等）
	200元/亩
	5亩及以上
	

	3
	生猪
	500元/头
	1头及以上
	

	4
	蔬菜
	200元/亩
	5亩及以上
	

	5
	山羊
	200元/只
	20只及以上
	

	6
	肉兔
	30元/只
	200只及以上
	

	7
	鸡、鸭、鹅家禽
	10元/只
	三类总数20只及以上
	

	8
	水产养殖
	400元/亩
	养殖水面5亩及以上
	


备注：1.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发展萝卜、辣椒等产业，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，享受产业发展政策或者到户产业政策，两者不能重复享受。

2.享受产业发展政策补助每年每户不得超过30000元。





